
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第八條
修正總說明

   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自

九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發布施行後，迄今未曾修正。茲配合一百零七

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務部組織法修正第五條、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一百

十四條之二有關各級檢察機關名銜「去法院化」之相關規定，爰修

正本辦法第八條規定，刪除「法院」文字。



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第八條修

正條文對照表 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 明 

第八條 各地方檢察署應

每六個月邀集轄區內治

安機關召開跨國(境)人

口販運偵查協調聯繫會

議。必要時，得召開臨

時會。 

第八條 各地方法院檢察

署應每六個月邀集轄區

內治安機關召開跨國

(境)人口販運偵查協調

聯繫會議。必要時，得

召開臨時會。 

為配合一百零七年五月二

十三日法務部組織法修正

第五條、法院組織法增訂

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有關各

級檢察機關名銜「去法院

化」之相關規定，爰刪除

「法院」文字。 


